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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甄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14日府教學字第 1080904393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3日府教學字第 1090921716號函修正第八點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辦理本縣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作

業，特依國民教育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

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為辦理本縣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甄選，設「澎湖縣國民中小學

候用校長及候用主任甄選儲訓小組」(以下簡稱甄選儲訓小組)，辦

理相關甄選業務。 

三、甄選儲訓小組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除本府教育處處長、政風處人

員、人事處人員、前次承辦學校校長、下次承辦學校校長及該次承

辦學校校長為當然委員外，另由輪辦分組學校視各年度承辦學校分

組情形，調整各學制委員人數。以上人員組成，採年度任務編組，

由縣長遴聘之，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四、甄選儲訓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置副召集人

一人，由承辦學校校長兼任；置總幹事一人，由本府教育處業務主

管科長兼任；置幹事一人，由本府教育處業務承辦人兼任，協助總

幹事處理業務。 

五、報名參加甄選者為委員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

時，該委員於報名者之資格審查及成績核算等涉及錄取與否階段工

作，應自行迴避。 

六、甄選儲訓小組會議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

委員因故不能擔任時，由本府另聘人員遞補。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始得開議。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委員中如

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七、甄選儲訓小組得視任務需要，不定期開會。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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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如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均不能出席時，召集人得指定委員之一代理。 

八、本甄選方式，採筆試（或附加口試）及推薦方式並行辦理，其錄取

名額得相互流用。 

    （一）採筆試（或附加口試）方式訂有最低錄取標準，未達各階段

最低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 

    （二）採推薦方式係由本縣國民中小學現職校長推薦校內編制內正

式教師至多 1 人，受推薦人員須實際服務滿五年，且符合以

下資格之一者： 

         1、曾任代理主任滿一年。 

         2、曾兼任組長職務滿二年。 

         3、商借至澎湖縣政府教育處或擔任澎湖縣教育網路中心、家

庭教育中心、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經

核定滿三年者。其積分核算原則由甄選儲訓小組訂之。 

      代理校長不得推薦人選。經推薦甄選錄取並取得儲訓合格證書

者，應於六年內在原推薦學校兼任主任職務至少二年，未達規定

者喪失兼任本縣所屬學校主任資格。 

九、有關候用主任甄選報名條件、甄選簡章、錄取名額及甄選程序，由

甄選儲訓小組定之。 

十、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

事之一者不得參加甄選。其已聘任者，應予撤銷聘任。 


